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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大法官司法院大法官司法院大法官司法院大法官決決決決議議議議    

決議日期決議日期決議日期決議日期：：：：110 年 4 月 7 日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 12860 號王光祿等，就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第 20 條第 1 項及第 3 項、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21 條之 1 第 1 項

及第 2 項、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

動物管理辦法第 4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等規定，認有違憲之疑義，

聲請解釋案，定於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7 日下午 4 時於憲法法庭

（司法大廈 4 樓）宣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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